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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研发框架计划”（Framework Program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or Research，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简称“FP”或“框架计划”）是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官方研发计划，具有研发

领域广、投资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参与机构和人

员多等特点。它不仅面向成员国开放，而且对第三

国（指既非欧盟成员国也非欧盟候选国的国家）开

放，全球科学家均可参与。本文简要介绍欧盟研发

框架计划的对外开放，并采用欧盟最新的统计数据

分析了我国科学家参与框架计划的情况。

1    欧盟研发框架计划的对外开放概况

1.1    对外开放历程

欧盟自 1984 年开始实施研发框架计划，迄今

已完成实施 7 个，第八研发框架计划——“地平线

2020”（Horizon 2020）也已开始实施。

框架计划最初强调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协调与合

作，以实现欧盟内部科技资源的共享，提升欧盟整

体竞争优势。计划要求其项目必须由欧盟不同成员

国的机构联合申请和执行，以使各个成员国都能从

联合研究中获得益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科技也不断呈现出全

球化趋势，科技要素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重组；

同时，气候、能源、环境、健康等全球性问题不

断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前沿领域的重大

突破和创新，单靠一两个国家是无法完成的，要

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为了有效利用全

球科技资源，促进本国（地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的提升，同时，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国际科

技合作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战略选择。在这

种情况下，欧盟开始把其框架计划项目的合作范围

扩展到了第三国。在第三框架计划（FP3）的发展

目标中就包括使研究逐渐向跨国联合方向发展的内

容，其中，有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命科学和技

术计划活动。1998 年，第四框架计划（FP4）首次

把国际合作（与第三国之间的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Thir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CO）列为独立行动。INCO 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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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计划”（INCO–DC），其

项目基本上是合作研究类项目，强调发展中国家的

参与，要求至少 3 个欧盟成员国和 3 个发展中国家

的合作伙伴共同申请。

第五框架计划（FP5）进一步强调了国际科技

合作的重要性，拨款 4.75 亿欧元支持国际科技合

作，并推出了 INCO–DEV 计划作为 INCO–DC 计

划的后续。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共

同体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署，FP5 正式对中

国全面开放。FP5 INCO–DEV 计划的联合研究项

目采用的是“2＋2”模式，其第一个“2”指必须

要有至少2 个来自不同欧盟成员国的研究单位或至

少 1 个欧洲联盟成员国和 1 个欧洲联盟协约国的研

究单位参与；第二个“2”指的是要有来自同一地

区的 2 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单位参与。由于中国幅

员辽阔，被单独视为一个地区，如果 2 个研究单位

分别来自不同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评审时将

被给予优先考虑。“2＋2”计划模式实际就是要求

每个项目都要有至少 4 个单位联合申请。

第六框架计划（FP6）则继续加大对国际科

技合作经费的支持力度，仅国际合作一项经费就

达 6 亿欧元。第六框架计划中，欧盟第一次在所有

研究领域中对非欧盟成员国提供经费支持。根据中

欧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我国的科研机构可以全面参

与该计划。

第七框架计划（FP7）更是加大了对第三国开

放的力度，规定 10 个主题领域均向第三国开放。

并且，为了在 FP7 下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欧委

会出台了 FP7 国际合作新举措，将国际合作贯穿

在 FP7 的全部四大计划中，即：合作计划、原始

创新计划、人力资源计划和能力建设计划（包括联

合研究中心和原子能共同体计划）。
[1]

我国的研究

人员作为国际参与者，与欧盟成员的参与条件基本

相同。申请项目时，来自我国不同省份的不同机

构，可以作为欧盟项目中 2 个不同的参与成员。

1.2    对外开放领域

随着框架计划研发的领域日益广泛，其对外开

放程度也不断加大。FP4 是欧盟正式成立后的首个

框架计划，其重点研究领域是新能源、信息通讯

技术、交通和生命科学，其中，“国际合作”首次

被列为专项计划，使框架计划向欧盟以外的国家

开放。
[2] FP6 对外开放的项目有优秀网络项目、集

成项目、特定目标研究项目、针对中小企业的特定

研究项目、综合基础设施活动项目等，涉及的领域

包括：信息通讯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纳米

技术和纳米科学、食品安全、航空航天以及生态环

境等。FP7 优先领域的十大研究主题都是对外开放

的，包括：信息通讯技术，健康，食品、农业和生

物技术，纳米科学、纳米技术、材料和制造新技

术，能源，环境（包括气候变化），交通（包括航

空），空间，社会经济学和人文科学，以及安全。

欧盟框架计划虽然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多，越来

越广，也会涉及高科技领域，但都是本着充分利用

国际智力资源，提高欧盟各国及整体的科技竞争

力，或者是解决重大全球化问题的原则来确定的。

1.3    开放的对象和参与条件

欧盟框架计划规定，原则上来自任何国家的独

立的“法人实体”① 都可以申请参加框架计划的项

目，但因计划项目的不同而对不同的国家进行分门

别类：一是欧盟的 27 个成员国；二是联系国——

其科技合作协议对框架计划预算有影响的国家；三

是准成员国 —— 目前是观察国，有望将来加入欧

盟的国家；四是第三方国家 —— 涉及的第三国主

要有发展中国家、地中海国家，包括西巴尔干、俄

罗斯和新独立的国家。

因为每个框架计划的目标、内容以及项目都不

尽相同，所以每个框架计划对项目参与条件的规定

也是有差别的。例如，FP6 规定，一个项目的研究

团队至少要由来自 3 个不同的成员国或协约国的独

立法人实体组成，其中，至少 2 个国家是欧盟成员

国或准成员国。对于支持人力资源和流动的特殊行

动，除研究培训网络外，可以是单独 1 个法人实体

来实施。

FP7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参与者都是开放

① 根据所在地的国家法律，按照欧盟法或国际法创建的任何自然人或任何法人。“法人实体”拥有法人资格，并拥有任何与其名称有

   关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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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研究中心、多国合作组

织、中小企业、公共管理部门、资助团体等组织，

甚至个人都有机会参与 FP7 项目的研究。但参与的

程序和获得资助的可能性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是不同

的。来自欧盟成员国的研究实体享有更广泛的权力

来获得资助，同样的条件也适用于 FP7 的协约国。

在与 FP7 没有关系的第三国中，中低收入国家被认

为是国际合作伙伴国，如，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

家、中国、印度，以及拉美、地中海伙伴国等。这

些国家的参与者也可以与欧盟成员国一样，在同等

条件下获得资助，但要求至少要有 3 个不同欧盟成

员国和（或）协约国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
[3]

2    我国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情况

2.1    参与项目的数量增长较快，但经费增长缓慢

中国参与欧盟框架计划是开展中欧科技合作的

一条主要渠道。从我国参与欧盟第四框架计划至第

七框架计划的情况来看，我国参与欧盟框架计划项

目的数量增长较快，但所获经费的增长较慢。

欧盟第四框架计划中，中国科学家共参与 81

个项目，其中，52 项是 INCO–DC 项目，获欧盟项

目经费 2 500 万欧元，是 INCO–DC 计划中获得项

目和资金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998 年 12 月，中欧

双方签署科技合作协定，欧盟对中国全面开放其框

架计划，中国科学家对欧盟框架计划的参与规模得

以扩大，我国共参与了 110 个欧盟第五框架计划的

项目，其中，INCO 项目 44 项；在第六框架计划中，

我国科学家参与了 239 个项目，
[4]

共获得欧盟研究经

费约 3 519 万欧元，占第三国获得欧盟项目经费总

数的 10.88%，在第三国（非欧盟国家）中仅次于俄

罗斯，排在第二位；
[5]

第七框架计划中，我国共参

与 410 个项目。
[4]

根据第七框架计划第 6 次监测报

告的数据，2007— 2012 年，我国共有 561 位科学

家成功参与了 FP7 项目，位于美国和俄罗斯之后，

排在非欧盟国家的第三位；申请到的欧盟项目经费

为 3 270 万欧元，位于美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

之后，排在第五位。
[6]

虽然所获经费排名靠前，但并

不充足，这与欧盟给第三国总体经费的不足有关。

在欧盟第六框架计划中，所谓的“第三国”

提供了 5.7% 的合作伙伴，获得 3.75 亿欧元经费，

占总预算的 2.3%。这些经费中有 2 / 3（约 2.5 亿

欧元）是参与主题优先领域合作获得的经费，剩

下的 1.25 亿欧元来自于 INCO 的预算。也就是

说，第六框架计划 3.45 亿欧元的 INCO 总预算

中，只有 1.25 亿欧元（36%）流到了欧盟以外的

国家，剩下的都被欧盟成员国的参与者获得。
[5]

即

欧盟把 2 / 3 的 INCO 经费（2.2 亿欧元）留在了

欧盟内部。第七框架计划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截

至 2012 年 9 月，第三国承担了 17% 的项目，提供

了 5.6% 的合作伙伴，但也只获得了 2.6% 的预算

经费。

虽然我国科学家在前几期框架计划中获得经费

在第三国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总体来看，项目资助

经费并不充足。根据调查问卷显示，中方单位认

为，与所承担的研究任务相比，从欧盟获得的经费

相符合的占 53.6％，而认为偏少的占 43.2％，说明

中方单位从欧盟获得的经费资助不能完全满足研究

任务的需要。
[7]

同时，中国科学家所获经费的支持

力度在不断减弱，且欧盟第八框架计划——“地平

线 2020”将不再对中国的参与者提供经费支持，

这对中欧科技合作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2.2    合作领域由以传统领域为主向高技术领域扩展

从项目分布的领域来看，中国参与欧盟第五框

架计划项目主要集中在国际合作（44 项）、主体计

划的信息技术（23 项）以及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20 项）几个领域，占项目总数的 79.1%；参与

第六框架计划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55 项）、

可持续发展（51 项）、国际合作（23 项）、食品

（18 项）、生命科学与健康（13 项）、纳米科学与

纳米技术（12 项）以及空间（9 项）等领域，占项

目总数的 75.7%。在第七框架计划中，中国的科

研人员在“能力建设”、“主题合作”、“欧洲原子

能共同体”和“人力资源”四大专项中的 15 个领

域中参与了项目，其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是信

息与通讯技术（133 项），食品、农业和生物技术

（51 项），以及环境（包括气候变化）（33 项），

共占项目总数的 53%。此外，人员交流（63 项）、

交通（26 项）、健康（20 项）、能源（12 项）、纳

米科学和纳米技术（13 项）以及空间（6 项）也是

中国参与第七框架计划比较活跃的领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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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中国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项目由原

来的以 INCO 的项目为主，发展到主体计划的各个

领域。中国参与的 INCO 项目，由第四框架计划的

52 项（占项目总数的 64%）、第五框架计划的 44

项（占项目总数的 40%）、第六框架计划的 23 项

（占项目总数的 9.6%），到第七框架计划的 7 项

（占项目总数的 1.7%），可见，中国参与欧盟框

架计划中国际合作专项计划的项目总数和所占当期

计划项目总数的比例都大幅度减少，说明中国科学

家更多的参与了欧盟框架计划主体计划的项目。

从中国科学家参与欧盟框架计划主体计划项

目分布的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食品、农业与生

物技术，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健康等传

统领域，同时，向信息通讯技术、纳米科学和技

术、空间等高新技术领域扩展。其中，信息通信技

术项目增长较快，由第五框架计划的 23 项、第六

框架计划的 55 项，增加到第七框架计划的 133 项

（占 32.4%），而纳米科学和技术以及空间技术项

目数量还不是很多。
[4]

2.3    参与主体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企业的参与

         度不高

从我国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机构性质来看，大

学和科研机构是欧盟框架计划的参与主体。在第五

框架的 149 个（次）中国参与单位中，科研机构和

大学的参与数分别为 67 个（次）和 52 个（次），

比重依次为 44.97％ 和 34.90％，合计占项目总数

的 79.87％；而企业参与数仅为 7 个（次），占项

目单位总数不到 5％。在第六框架计划的 338 个

（次）中国参与单位中，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参与数

分别为 126 个（次）和 101 个（次），比重依次为

37.28％ 和 29.88％，合计占项目总数的 67.16％；

企业参与数增加到 51 个（次），占项目总数的

15.08％。
[7]

欧盟在实施第七框架计划时，将参与机构划

分为以下 5 类： 中高等教育机构（HES）、营利

性私营机构（不包括教育）（PRC）、公共团体（不

包括研究与教育）（PUB）、研究机构（REC）及其

他（OTH）。2007—2012 年，所有获得欧盟资助的

项目承担者中，来自中高等教育机构的占 37.98%，

来自营利性私营机构的占 27.87%，来自研究机构

的占 25.97%，来自公共团体的占 5.17%。
[8]

而我

国参与的情况是：53.48% 来自中高等教育机构，

11.36% 为营利性私营机构，30.04% 为研究机构，

4.76% 为公共团体。可见，我国参与第七框架计

划的主体仍然是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两项合计

占 83.52%，企业的参与度不高。

2.4    申请人成功率高于获得资助的项目成功率

据第七框架计划的第 5 次监测报告显示，2007

— 2011 年，第七框架计划的申请机构来自 169 个

国家。除欧盟成员国和协约国之外，最大的参与国

为美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乌克兰。

所有国家申请人和获得资助项目的 5 年平均成功

率分别为 22% 和 20%，第三国申请人和获欧盟资

助项目的 5 年平均成功率分别为 23.3% 和 17.4%，

我国这两项的成功率分别为 26.04% 和 15.4%。
[8]

仅

看 2011 年的情况，我国申请人成功率为 30.1%，

高于 21.6% 的总体申请人成功率；获得欧盟资助

的项目成功率为 15.7%，低于总体 20.4% 的成功

率。可见，我国申请人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高于

所有国家和第三国的平均成功率，但获得资助项目

的成功率却低于所有国家和第三国的平均成功率。

2.5    参与多，主导少

总体来看，欧盟框架计划中，非欧盟伙伴作为

协调人的项目极少，他们基本处于从属的地位。

自 1990 年以来，截至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中方在

参与第四到第七框架计划 567 个项目中，只有 53

个项目是扮演“协调人”的角色（FP4 是 4 项，

FP5 是 3 项，FP6 是 14 项，FP7 是 32 项），不到

项目总数的 1 / 10。而且这些项目中，只有 5 个项

目有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参与（其中，德国参与了

4 个，英国参与了 3 个，瑞典参与了 2 个，芬兰和

法国各参与 1 个）外，其余都是由中方单独承担的

项目，且大都在“人力资源”计划中，主要是人

员交流的项目，实际的研发项目很少，如 FP7 的

32 个作为协调人的项目都是“人力资源”计划中

的项目。

3    “地平线 2020”计划对我国的影响

目前，欧盟第八研发框架计划 ——“地平线

2020”已经开始实施，该计划预计在 2014—2020 年

·国外科技发展最新动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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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投入 800 亿欧元支持研发与创新活动。

“地平线 2020”将继续对全世界充分开放，

但它在对第三国的资金支持方面将进行调整，即将

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的国家排除在可获得欧

盟资助的国家名单之外。这类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

体，在欧盟国际科技合作的国别政策中，新兴经济

体国家将和发达国家一样，其科研人员一般不能直

接获得欧盟的资助。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

表，也将适用于这项政策，这对我国科学家参与

“地平线 2020”计划带来了新的挑战。

此外，近年来，欧盟在保持其研发框架计划向

第三国开放的同时，一直在推进成员国及第三国科

技计划的对等开放，以促进框架计划与第三国科

技计划的对接，鼓励欧盟科研人员参与第三国的计

划项目。“地平线 2020”提出，将制定战略措施，

实施一系列行动计划，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为基

础，促进与成员国及第三国国家科技计划的协调与

合作。根据欧委会的立法建议，“地平线 2020”计

划将允许欧委会的招标活动限制申请者和项目参与

者的地域范围，例如，如果欧委会认定第三国的研

发计划对欧盟成员国的参与者构成歧视，即可将该

国列入欧盟研发项目招标的限制范围。

对等开放、双向合作将是今后欧盟国际科技合

作的显著趋势，这对我国向欧盟开放主体科技计划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结语

欧盟整体科技实力比较雄厚，研发活动活跃，

是世界上重要的创新中心之一，其拥有许多世界顶

尖的科学家和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以及世界一流的

科研基础设施，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国际科技合作伙

伴和技术来源地。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欧盟的科技

资源提升我国的科技水平，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问题。

从我国参与欧盟前七个框架计划的情况来看，

还存在参与多、主导少，大学和研究机构多、企

业少，传统领域多、新兴领域少等现象，“地平

线 2020”政策上的变化又对我国参与其项目提出

了新的挑战。为此，我们应认真总结前期参与欧盟

框架计划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积极应对新的挑

战。一方面审时度势，向欧盟对等开放我国主要科

技计划，增加我国科研机构和人员参与欧盟框架计

划项目的话语权和地位；另一方面，要统筹规划，

搭建平台，为我国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参加欧盟科研

框架计划提供咨询和服务，同时，为欧盟科研单位

和人员参与我国科技计划提供畅通的渠道，提升中

欧科技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此外，还要鼓励我国

企业参加中欧科技合作，积极参与欧盟框架计划项

目，以提高我国我企业的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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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of the U.S. Shale Gas Revolution
YU  Ge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Wulumuqi   830011） 

Abstract: The large scale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gained a huge success which 
in turn ensures its energy security and economy recovery. The success can be attributed to government policies 
taken by federal or state to push it forward, as well as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developed during the shale gas 
exploration. The hydraulic fracking technology, a key technology in shale gas exploration, could bring some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overuse of water resources, pollution of ground water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artificially induced earthquake. Besides, issues such as sharp production decline of shale gas plays and profitability 
of shale gas companies are still in hot debate. In Europe, large scale shale gas development is under precautious 
consideration, but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replicate the U.S. shale gas experience.

Key words: U.S.；shale gas；development of shale gas；hydraulic fracking technology

Outline of China Participation in the Framework Program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HAO  Jun-jie,   MA  Xiao-qi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e Framework Program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P) is the largest comprehensive official program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broad fields, large funds, long period and large quantity of participants. Since FP4 
opened outside EU formally, FP continues to extend the opening areas includ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anotechnology,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hina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EU research program  
from FP4 to FP7, and the number of projects involved increased rapidly but with slow increase of fund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China has extended from traditional areas to high-tech areas with participants mainly 
from higher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HES)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REC). EU has executed 
“Horizon 2020” since 2014 and will promote the reciprocal opening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So, we shoul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s of early participation in FP and take active ways to meet the new challenges.

Key words: Framework Program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P)；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Horiz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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